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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应缴纳营业税，纳税人销

售货物（包括固定资产）应缴纳增值税。单独转让或销售上述资产时，容易判断征税。但如果纳税人将

上述资产统一作价“捆绑”一并转让销售，其取得的收入是分开分别纳税还是合并纳税，分开纳税如何

确定各类资产价值，合并纳税是缴纳营业税还是增值税呢？ 

  如，某矿山企业将自己的矿井及其附属设施全部资产统一作价1000万元一并转让，其转让资产中土

地使用权、房屋地面建筑物等不动产转让价为800万元，同时又有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其售价为200万

元（原值为500万元）这种情形如何征税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炭企业转让井口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7]556号）就黑龙江省

地方税务局相关问题请示批复：多种经营公司将煤矿井口包括不动产(办公室、供电线路)、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和动产(机电设备和材料)有偿转让，根据现行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规定，对多种经营公司转让的

不动产、无形资产和动产应分别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考虑到部分机电设备(如变压器、防爆开关等)与

矿井连在一起不可分，为了避免划分，我局意见，对多种经营公司随同转让煤矿井口时所转让的土地使

用权以及转让矿井时所转让的机电设备等一并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同时，《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煤矿转让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018号）也有相同的规定，该文答复贵州省地

方税务局请示时明确：对单位和个人在转让煤矿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并转让附着于土地或

不动产上的机电设备，一并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根据上述规定，纳税人销售固定资产缴纳营业税时，其适用的税率是5%。如果固定资产分开缴纳增

值税，则按照原增值税法规定，销售额超过原值的固定资产按照4%减半征税，不超过原值的则不纳税。

原国税函发[1995]288号规定，纳税人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的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免征收增值税。

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动车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29号）规定，纳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的超过原值的固定资产，无论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也无论其是否为批

准认定的旧货调剂试点单位，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因此，按照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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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如果分开纳税，则其销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销售额为200万元，没有超过原值500万元，暂免征

收增值税。但由于纳税人是将动产和不动产“一并销售”，所以，按国税函[1997]556号和国税函[2007]

1018号规定，其固定资产销售额200万元应按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10万元。 

  2009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后，一般纳税人购买的固定资产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因此，销售自己使

用过的已经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应该按照适用税率（一般为17%）纳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其固定资

产，由3%减按2%缴纳增值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第二条规定，下列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

资产，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固定资产，按照《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第四条的规定

（即按适用税率）执行。小规模纳税人（除其他个人外）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减按2%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根据上述规定分析，如果一般纳税人在转让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时，将固定资产一并销售转

让，如仍按5%缴纳营业税的话，将会造成税收减少流失。 

  仍按上例，如该矿山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购进机器设备原值为500万元，进项税额已经抵

扣。转让时，尽管其销售额为200万元，但按财税[2009]9号文件的规定，应依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2

9.06万元（200/(1+17%)×17%）。但如按国税函[1997]556号和国税函[2007]1018号规定，该部分资产销

售只缴纳营业税10万元。 

  鉴于此，国家税务总局最近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同时

一并销售附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7

号），重新就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公告就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并销售附着

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题公告明确如下：自2011年9月1日起，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

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并销售的附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中，凡属于增值税应税货物

的，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9号）第二条有关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凡属于不动产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

税暂行条例》“销售不动产”税目计算缴纳营业税。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增值税应税货物和不动产的销售

额，未分别核算或核算不清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和不动产的销售额。 

  根据上述规定，上例“一并销售”的固定资产取得收入200万元，应缴纳增值税29.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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